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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者权益保护导向与机制

传统出租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道路巡游揽客

信息不对称问题

以牌照为核心的数量管制、价格管制



• 从巡游揽客到电信约车

• 解决了信息不对称技术

• 数量管制：短缺、打车难

• 价格管制：短缺、拒载、挑客问题

• 牌照、经营权

• 消费者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护（转租）根本



示范法（专家建议稿）在技术条件发展和现实问题的基础上：

重新区分了城市计程
客运服务的差异化类

别

针对差异化类别进行
重新构建了监管框架

特别提出了对乘客权
益的保护



二、运营平台义务说明

• 整体思路：运营平台作为准公共企业，承当更为广泛的监管义务

监管

•事前监管

•持续监管

事前监管

•经营权

•资格准入

方式

•公司监管

•合作监管



1. 针对平台的准入

一般平台准入条款

•示范法第9条

存量出租车公司转换条款

•示范法第12条



示范法第9条
• 在中国依法设立的企业，在本条例所规定的辖区内向计程客运服务运营者提供本条例第十条所规定的服务
的，应当向交管部门申请运营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许可，并：

• （一）提供互联网平台服务的，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 （二）提供互联网平台服务的，具备与所开展的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并接入监管机构
所指定的监管平台并提供信息；

• （三）开展电子支付和结算业务的，与具备支付业务许可或经营金融业务许可的主体签订合作协议，并完
成税务登记；

• （四）提供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的，具备所开展业务相适应的信息服务处理能力，并接入监管机构所指定
的监管平台并提供信息；

• （五）提供巡游计程客运监督考核服务的，应当具备与监督考核业务相适应的对巡游计程服务运营者的资
质考核、管理监督的管理制度、场地和人员；

• （六）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的。

• 运营平台许可的申请程序和申请材料由监管部门依据前款规定制定。

• 交管部门应当根据本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许可程序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示范法第12条

• 本条例实施之前依据（出租管理规定）取得出租车公司执照的，
可以自动转换为平台；个人已经取得出租车执照或许可的，自动
适用本条例第十六条。

• 出租车公司转成平台应当在2年内完成，其所拥有的在本条例实
施之前所获得的出租车运营许可，可以以平台名义拥有的出租车
运营许可。

• 平台应当制定并执行未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的个人出租车驾驶员
的准入标准。



2. 平台运营义务

针对乘客的义务

•第11条第1、4、6、7、8项

禁止限制竞争义务

•第11条2、3、4、5项



2.1 针对消费者的义务
隐
私

保
护

对乘客的隐私信息，包
括与乘客姓名相联系的
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银行账户或支付账户、
地理位置、出行线路等
信息，非经法定程序和
允许，负有保密义务

合
理

定
价

合理定价，并将其定价
标准等向社会公众公布
和执行；

安
全

保
障

平台应当建立驾驶员资
格、车辆安全性能审查
制度，乘客意外保险购
买制度

价
格

与
质

量
公

开

平台在提供计程客运服
务时，提供驾驶员姓名、
照片、手机号码和服务
评价结果，以及车辆牌
照等信息。使用符合规
定的汽车计价器，向乘
客出具相应的计程客运
服务发票。

平台应当公布服务质量
承诺，建立和执行乘客
投诉、反馈和处理制度，
并向社会公众公布和执
行



禁止限制竞争义务

向符合公开发布的标准的计程客运服务运营者、运营公司和服务提供者提
供接入或者退出服务，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或采取歧视定价或标准

不得采用价格或交易条件设定，或共谋、串谋或联合方式，限制新的市场
进入者；平台不得设定限制计程客运服务运营者、运营公司、服务提供者

以及乘客与其进行独家交易的条件

平台不得对自营业务和非自营业务采用歧视性交易条件或定价

合理定价，并将其定价标准等向社会公众公布和执行



3. 平台的退出

• 第30条

• 平台暂停或者终止运营的，应当提前30日向交管部门书面报告，
说明有关情况，通告接入车辆所有人和驾驶员，并向社会公告。
终止经营的，由交管部门撤销许可。

• 平台终止经营的，应当按照企业清算、解散或破产的有关程序承
担民事责任。



三、乘客权益保护

隐私

安全

知情
权

质量

无歧
视



1. 乘客的隐私和安全保护

• 第35条

• 平台和其他计程客运服务从业人员负有保障乘客人身安全和隐私
信息的义务。驾驶员应当依法安全驾驶，依法文明提供客运服务，
在提供客运服务期间保障乘客人身安全。



2. 乘客的服务质量保障

• 第36条

• 从事计程客运服务的主体负有保障计程服务客运质量的保障义务。

• 平台应当在接到乘客投诉两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五个工作日内
作出答复。平台应当禁止累计投诉禁入制度，对累计服务不达标
的驾驶员建立处罚或禁入制度。

• 消费者向平台投诉未得以解决的，可以向协会或交管部门投诉。
交通主管部门在接到投诉两个工作日内进行调查，查证属实的，
应责令平台提供解决方案。



3. 乘客知情权

• 乘客在获得服务前有权获知运价结构、计费方法、预估运价等收
费信息；乘客在服务后有权获得记载服务起止点、时间、距离、
运价及其构成的纸质或电子收据，并有权要求平台出具发票。

• 平台应当告知乘客为其提供计程客运服务的类型、前来服务驾驶
员及其车辆的信息。



4. 无歧视服务

• 平台应当积极推行无歧视服务，为通过电信方式约车不方便的消
费者，需要使用代步器械的消费者、盲人、聋人、有严重听力障
碍的人提供无歧视的便捷化服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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